
114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全套詳解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4高點‧高上調查局特考‧全套詳解

 1 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長期將鞋子、燒金紙用的金桶等雜物，靠牆放置在其居住公寓的樓梯間，造成鄰居很大的困擾。某

日，鄰居乙邊下樓邊用手機回覆訊息，不慎踩到甲靠牆擺放在樓梯間的鞋子而摔倒，造成身上多處挫

傷。乙為了避免再次發生意外，便在未告知甲的情況下，將甲放在樓梯間的鞋子、金桶等物品全部丟

棄。請問甲、乙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的難度並不高，比較困難的可能是在沒有法條的情況下寫出逃生通道罪的構成要件。不過如果對本條

有基本認知，應該可以知道在公寓樓梯間堆放雜物會妨礙逃生，應該成立該罪。而乙踩到鞋子跌倒的部分，

應該討論甲的過失致傷罪，在客觀歸責的審查上，必須稍微論述一下「乙邊走路邊用手機」是否可以讓他

自己為自己的受傷結果負責，結論是不用，因此甲成立過失致傷罪。

乙的刑責則是較為單純，主要討論他把人家的東西丟棄這個毀損行為，是否能成立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

本文認為甲的阻塞行為持續當中，因此乙的行為是排除現在不法侵害的正當防衛。

考點命中
1.《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律師編著，第二篇第三章第一節二、客觀歸責理論。 
2.《透明的刑法－總則編》，高點文化出版，張鏡榮律師編著，第二篇第六章第二節四、正當防衛。

【擬答】
(一)甲堆放雜物於樓梯間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189條之2第1項阻塞逃生通道罪：

1.客觀上，公寓為集合式住宅，公寓樓梯間係發生天災人禍時為提供人們逃離現場之通行路線設施，而為逃生通道，

甲堆放鞋子與金桶等雜物於公寓樓梯間，屬壅塞逃生通道暢通，使逃生通道喪失功用之行為，且因一旦發生足以

產生公共危險之危難，該等雜物將使住戶無法順利逃生，故甲之行為已致生不特定多數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具

體危險。

2.主觀上，甲明知堆放雜物於樓梯間將阻礙他人逃生導致公共危險仍決意為之，具本罪故意。

3.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二)甲堆放雜物致乙摔倒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284條過失致傷罪：

1.客觀上，乙摔倒受傷與甲堆放雜物之行為間具不可想像不存在之條件因果關係，且甲堆放雜物已違反公寓大廈管

理處罰條例之行政法規而製造法不容許之風險，該風險於乙跌倒受傷時實現，又雖乙跌倒乃因自己行走時未注意

樓梯間暢通狀態，惟因乙對於走路看手機之行為並無自陷風險之認知，且甲堆放鞋子亦非實現乙個人自主決定

權，故乙無庸為自己受傷結果負責，該風險於過失致傷構成要件內實現。

2.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且依甲之個人能力，其有預見與避免乙踩到雜物跌倒之主觀可能性，甲具罪責，成立本罪。 
(三)乙丟棄甲物品之行為，不成立刑法（下同）第354條毀損器物罪：

1.客觀上，乙未經同意丟棄歸屬甲所有之鞋子與金桶，係使歸屬甲所有之物在物理上永久喪失效用之毀棄行為；主

觀上，乙明知丟棄甲物品將使其物品永久喪失作用仍決意為之，具毀損故意。

2.客觀上，甲擺放物品於樓梯間係侵害不特定人生命身體等公共安全之現在不法侵害，且其侵害之法益可特定具體

化被害人為公寓住戶及其訪客，乙將物品丟棄乃排除此不法侵害，有效且必要之防衛手段；主觀上，乙丟棄物品

是具避免發生侵害之防衛意思，乙之行為乃第23條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四)競合：甲一行為成立之阻塞逃生通道罪與過失致傷罪，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處斷。

二、甲為了個人留存欣賞，在未告知伴侶 A 的情況下，以手機拍下 A 正常換衣服時的全身裸體照片。不久，

A 要求分手，甲心有不甘，便告知 A 自己握有 A 的裸照，如果 A 執意分手，就會把裸照公開到網路上

供大家欣賞。此舉使 A 心生恐懼，便決定暫時不與甲分手。請問甲之刑事責任如何？（25 分） 

試題評析
相較於前兩年考的妨害性隱私罪章的論罪，本題難度較低，主要是討論拍裸照涉及的無故竊錄罪與攝錄性

影像罪，還有拿裸照威脅他人的恐嚇危安罪。

考點命中
1.《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四章第一節二、窺視竊聽竊錄罪。

2.《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五章第三節一、普通攝錄性影像罪。 
3.《透明的刑法－分則編》，高點文化出版，榮律師編著，第一篇第二章第一節三、恐嚇危安罪。

【擬答】
(一)甲拍 A 裸照之行為，係出於竊錄故意，未經同意以照相方式錄製 A 具有合理隱私期待之身體隱私部位，甲亦無正

當理由而為無故竊錄，且無其他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刑法第 315 條之 1 第 2 款無故竊錄罪。

(二)甲拍 A 裸照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 319 條之 1 第 1 項普通攝錄性影像罪：

1.客觀上，A換衣服之裸體狀態乃第10條第8項第2款內含A性器之性影像，甲未經A同意以照相之方法拍攝錄製此

一性影像，已破壞A之性隱私法益；主觀上，甲明知未經拍攝A裸體照片將侵害其性隱私仍決意為之，具攝錄性

影像故意。

2.甲無正當理由拍攝A性影像，故屬無故攝錄性影像，且甲無其他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三)甲以裸照威脅 A 之行為，成立刑法（下同）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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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觀上，甲以「公開裸照」之惡害內容連結「A與甲繼續交往」之受迫行為之條件式句型通知A，使A心生畏怖，

此一惡害屬未來惡害，且內容涉及A之隱私與名譽，故應評價為「恐嚇」，而非針對生命身體現時惡害之「強暴」

或「脅迫」，並已致生A主觀上之不安全感而危害其安全。 
2.主觀上，甲明知持裸照恐嚇A將使A心生畏怖仍決意為之，具恐嚇故意，甲無阻卻違法事由並具罪責，成立本罪。 

(四)競合：甲成立之無故竊錄罪與普通攝錄性影像罪，係一行為侵害一法益，依法條競合吸收關係僅論以後者，再與

恐嚇危安罪依刑法第 50 條數罪併罰。 
 
三、A 擔任詐騙集團的取款車手。經被害人 B 報案，檢察官安排 B 與警方配合，要求 B 一方面虛與委蛇，

依詐騙集團指示到超商門口付款，另一方面指揮警察喬裝在旁埋伏，等待車手現身。詐騙集團與 B 的

約定時刻一到，A 出現並與 B 交談，B 交付款項當下，喬裝警察一擁而上，以現行犯逮捕 A。A 被帶

回警局接受詢問。警察 C 先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1 項規定的權利告知，亦有詢問 A 是否要委任辯

護人，A 簡單表示不認識任何律師，也不願花錢聘請律師。警詢 20 分鐘後，C 始得知 A 具原住民身分，

仍繼續詢問，最終取得 A 之自白。檢察官以加重詐欺罪起訴 A。A 在法院主張本案存在違法誘捕偵查，

又主張警詢自白乃違法取證應無證據能力。請分析 A 以上主張有無理由。（50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爭點涉及誘捕偵查合法性之判斷及偵查中強制辯護之適用，有關誘捕偵查之合法性判準有主觀說及綜

合判斷說，應詳細討論並與本案事實進行涵攝；另有關偵查中原住民有強制辯護之適用，此於刑事訴訟法

第31條已有明文規定，然本題應討論未為其指定辯護人所取得之自白是否有證據能力。 

考點命中 《高點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科律編撰，頁76、232-236。 

【擬答】 
(一) Ａ主張誘捕偵查無理由 

1.本題涉及誘捕偵查之合法性 
(1)B之行為具有挑唆性 

構成挑唆行為的前提係犯罪尚未終結，包含尚未發生或正在進行，誘捕行為構成挑唆的要件是其以某種形式

「參與」系爭犯罪實施。檢察官安排B與警方配合，要求B一方面虛與委蛇，依詐騙集團指示到超商門口付

款，挑唆時犯罪尚未發生，B唆使一個尚未發生的犯罪，前開行為具有挑唆性。 
(2)B之行為具有國家性 

犯罪挑唆必須可歸責於國家，檢察官安排B與警方配合，要求B一方面虛與委蛇，依詐騙集團指示到超商門

口付款，Ｂ具有國家性。 
(3)誘捕偵查合法性應採主客觀綜合說： 

判斷國家機關挑唆行為之合法及違法區別標準，容有爭議： 
①主觀說：過去實務大多採取主觀基準，國家機關的行為是否引起行為人之新犯意，抑或僅是提供原已有犯

意之行為人以犯罪之機會；前者屬於「陷害教唆」(犯意誘發型之誘捕偵查)，行為人主觀上原無犯罪之意

思，因具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復伺機逮捕，係屬違法的誘捕偵查。後者為「機會提供型」之誘捕偵查，

指行為人原本主觀上具有犯罪之意思，經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利用機會加以誘捕，係屬合法之誘捕偵

查手段。 
②主客觀綜合說： 

法院於個案審理中，就行為人是否存有犯罪嫌疑、行為人是否已顯露其之犯罪傾向、誘捕偵查之方式及強

度，是否對行為人造成過當壓力而促使其犯罪、行為人最終之犯罪結果與誘捕偵查之範圍間是否相當、行

為人依誘捕約定完成犯罪之時地密接性等，予以綜合審酌判斷之。 
③本文認為主觀基準僅以被告主觀犯意作為認定流於恣意，更有如何認定「犯意何時產生」的認定爭議，應

採主客觀綜合說較為妥適，不應以被告犯意為單一基準，法院應綜合判斷客觀因素審理。 
(4)Ａ主張違法誘捕偵查無理由 

查本案中，被害人Ｂ已主動報案，詐欺集團成員已先著手向被害人Ｂ行騙，並與告訴人相約面交款項，指派

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之被告Ａ前往面交，旋遭埋伏員警當場查緝，堪認被告Ａ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主

觀上原即有犯罪之意思，Ａ本身就有犯罪嫌疑且已顯露犯罪傾向，客觀上又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B虛
與委蛇，依詐騙集團指示到超商門口付款，僅處於被動狀態，難認造成過當壓力而促使Ａ犯罪，純屬偵查犯

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綜上，本案應為合法之誘捕偵查，Ａ主張違法誘捕偵查

無理由。 
(二) Ａ主張警詢自白乃違法取證應無證據能力有理由 

1. 原住民於偵查中有強制辯護之適用 
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31條第5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

具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

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

逕行訊問或詢問。」基於原住民族長期處於政治、經濟、社會、法律弱勢，形成立足點差異，是以賦予原住民

審判中強制辯護制度目的，即在保障原住民法律地位之實質平等，以維護其防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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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偵查中辯護權之重要性 
在刑事實務上，司法警察之調查及檢察官之偵查，不僅常是發現犯罪嫌疑人、蒐集犯罪證據之開始，也往往是

發現事實之最主要階段；犯罪嫌疑人如在刑事調查及偵查階段有辯護人在場協助，即得適時對不利犯罪嫌疑人

之證據表示意見，以減少調查及偵查程序之可能瑕疵；另亦得提出對犯罪嫌疑人有利之證據，促使司法警察（官）

及檢察官注意，從而提高證據調查及事實認定之正確度（參照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理由書）。 
3. Ａ主張警詢自白乃違法取證應無證據能力有理由 
經查本案被告Ａ具原住民身分，警察C知情後，卻未依法通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且被告Ａ起

初係因「不認識任何律師，也不願花錢聘請律師」而未選任辯護人，Ａ明明得透過強制辯護維護其防禦權，然

警方Ｃ卻惡意隱瞞，妨害被告Ａ之訴訟權益，其取得之警詢自白乃違法取證，因出自於偵查中主觀之重大惡意，

嚴重剝奪被告Ａ之訴訟防禦權，Ａ刑事調查及偵查階段有辯護人在場協助，即得適時對不利犯罪嫌疑人之證據

表示意見，以減少調查及偵查程序之可能瑕疵依，本案之警詢自白依第158條之4權衡下應無證據能力，綜上，

Ａ主張警詢自白乃違法取證應無證據能力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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